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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30]天涯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10”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OLE_LINK34]2025年10月10日17时许，位于天涯区槟榔河与悦祥路交叉路口处，一名作业人员在通信杆上开展检维修作业过程中，因触电导致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5万元。
[bookmark: OLE_LINK29]事故发生后，区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切实妥善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迅速查明事故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88号）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处置工作。天涯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1月5日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符启川任组长，区政府副区长吴中华任常务副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杨仁强、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闫浩任副组长。成员单位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区司法局等部门人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秉持“四不放过”及“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资料调阅、人员问询、走访调研等方式，全面查明事故经过、原因及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和相关责任，提出责任追究建议，并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制定防范整改措施。
[bookmark: OLE_LINK8]经调查认定，天涯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10”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相关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现场安全管理缺失、隐患排查治理长期失效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96151250][bookmark: _Toc216615298][bookmark: _Toc201252231][bookmark: _Toc202882306]  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16615299][bookmark: _Toc202882307][bookmark: _Toc196151251][bookmark: _Toc201252232]（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 1．剑鱼台风通信抢修应急工作单位：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达公司）
[bookmark: _Hlk215468925][bookmark: OLE_LINK31]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28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吴某某；营业期限：2020年8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卫星通信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星导航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数据处理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住房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屋拆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目前，企业的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bookmark: OLE_LINK19]2. 电缆线权属单位：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2]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4月12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何某某；营业期限：2021年4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企业许可项目: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道路货物运输(网络传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陆地管道运输；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运行效能评估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目前，企业的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bookmark: OLE_LINK22]3．电缆线架设单位：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兰公司）
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3月28日；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吉某某；营业期限：2022-03-28 至无固定期限；企业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充电桩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谷物种植；蔬菜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植；农业机械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目前，企业的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bookmark: _Toc202882308][bookmark: _Toc216615300][bookmark: OLE_LINK20]（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落实了安全责任书签订、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技术交底等安全管理工作。   
存在的问题：现场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做好现场安全风险辨识工作。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39]2．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_Toc202882309]该公司未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兼用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的安全管理体系。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3]存在问题：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三亚熟料输送皮带廊项目，未对委托单位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作业全面监管，对已完成工程未进行全面验收，验收手续走过场；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未及时检查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问题，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
[bookmark: OLE_LINK37]3．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未提供安全管理资料。
[bookmark: _Toc202882310]存在问题：现场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违规作业，未建立安全管理体系；未落实安全检查制度；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未处理。
[bookmark: _Toc216615301]（三）事故发生电杆及电杆线路情况
事故发生电杆为电信公司通信电杆，主要架设钢绞线敷设通信光缆线，事发通信电杆上架设有电缆线。
[bookmark: OLE_LINK41]经调查事故电缆线权属方为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电缆线于2023年10月份由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委托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架设安装及验收，由南新十五队#2公变D4021干线#01杆电表接出电缆线。
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出于方便，将电缆线安装缠绕通信电杆架设至今，电缆线在缠绕通信电杆时未与电信单位沟通或签订相关协议，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缠绕通信杆的电缆线与通信电杆上固定的钢绞线存在摩擦，由于电缆线缠绕时间过长且未做必要的防护措施，电缆线存在老化、破损等现象。
[bookmark: _Toc216615302]（四）涉事人员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8]1．张某某，男，身份证号码：522**********，户籍住址：贵州省绥阳县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系剑鱼台风抢修应急现场作业人员本次事故死者。
2．黄某某，男，身份证号码：522**********，户籍住址：贵州省绥阳县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系剑鱼台风抢修应急现场安全监护人。
3．张某某，男，身份证号码：522**********，户籍住址：贵州省绥阳县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系剑鱼台风抢修应急项目现场负责人。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33]4．肖某某，男，身份证号码：433**********，户籍地址：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系剑鱼台风抢修应急项目经理。 
5．吴某某，男，身份证号码：433**********，户籍地址：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6．吉某某，女，身份证号码：460**********，户籍地址：海南省东方市人；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OLE_LINK35]7．陈某某，男，身份证号码：460**********，户籍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人；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8．何某某，男，身份证号码：460**********，户籍地址：海南省昌江人；系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9．陈某某，男，身份证号码：460**********，户籍地址：海口市龙华区人；系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电气部部长（受委托负责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涉事电缆线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202882311][bookmark: _Toc216615303]（五）事故发生经过
经现场勘察，结合现场人员提供的说明材料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进行相互印证，事故经过还原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8]2025年10月10日8时许，根据公司剑鱼台风通信抢修应急项目工作安排，张某某等人抵达悦菩提小区附近区域，开展通信杆检维修作业。当日下午作业期间遇降雨，作业人员暂停作业避雨；17时许雨停后，作业恢复。
作业恢复后，黄某某与张某某共同将作业梯子搬运至事发通信电杆下方，完成梯子与电杆的靠扶固定。随后，张某某穿戴劳保用具（安全帽、绝缘手套、绝缘鞋、安全保险带、试电笔），独自沿梯子攀爬至作业区域（离地面大概3米左右），黄某某在地面负责梯子扶持及安全监护；张某某使用试电笔，对作业区域内钢绞线及电缆线进行带电探测，探测全程试电笔未发出报警信号。
探测完成后，张某某开始操作安全带佩戴工作（佩戴规范要求将安全带环绕电线杆一周），操作过程中需双手交替进行。在佩戴作业实施阶段，其右臂不慎触碰缠绕于通信杆的电缆线，当即引发触电。张某某触电后立即呼喊，黄某某迅速呼喊张某某等作业人员迅速赶到现场，采用竹竿捅开涉事电缆线的方式，成功协助张某某脱离电源。
[bookmark: OLE_LINK7]张某某脱离电源后，从梯子上坠落（离地面大概3米左右）。黄某某、张某某发现后立即伸手尝试承接张某某，因坠落惯性过大，承接措施未获成功，张某某最终坠至地面，且坠落后出现口鼻出血症状。事发后，张某某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当即对张某某开始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续张某某拨打110报警电话，就现场事故情况完成报备。
[bookmark: _Toc216615304][bookmark: _Toc202882312]（六）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天涯区槟榔河与悦祥路交叉口通信杆；现场情况见附图：
	
事故发生区域
	
事故发生现场

	
漏电区域
	事故现场破损电缆线


事故发生区域图
[bookmark: _Toc216615305][bookmark: _Toc202882313]（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张某某，身份证号码：522*******，户籍住址：贵州省绥阳县人；直接经济损失145万元。
[bookmark: _Toc216615306][bookmark: _Toc202882314]（八）天气情况
事发时三亚市气象台2025年10月10日发布的《三亚市天气预报》显示：白天三亚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 最低气温24℃。风的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地有北风2级。
[bookmark: _Toc216615307][bookmark: _Toc196151260][bookmark: _Toc201252242][bookmark: _Toc202882315]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01252243][bookmark: _Toc202882316][bookmark: _Toc216615308][bookmark: _Toc196151261]（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当日17时20分许，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张某某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120救护人员、属地派出所接警出动处置，并按程序向天涯区联合指挥中心报备信息。天涯区应急管理局、市综合执法局天涯分局、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天涯区发展改革委、天涯区供电所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调查了解情况。   
整个事故信息上报过程，没有发生迟报、谎报、瞒报事故的情况。
[bookmark: _Toc202882317][bookmark: _Toc201252244][bookmark: _Toc216615309][bookmark: _Toc19615126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Toc202882318][bookmark: _Toc196151263][bookmark: _Toc201252245]17时20分许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黄某某发现张某某触电后，迅速呼喊张某某等人，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采用竹竿捅开涉事电缆线的方式，成功协助张某某脱离电源，张某某从梯子上坠落，黄某某、张某某发现后立即伸手尝试承接张某某，因坠落惯性过大，承接措施未获成功，张某某最终坠至地面，坠落后出现口鼻出血症状。
张某某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医护人员到场迅速组织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续张某某拨打110报警电话，就现场事故情况完成报备。
[bookmark: _Toc216615310]（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7时50分许，120急救医护人员抵达现场，立即对张某某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OLE_LINK2]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组织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张某伟、谭某容协商，就张某某（死者）在实施剑鱼台风抢修项目死亡认定为工伤。经协商，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死者家属赔偿145万元。
10月15日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张某伟、谭某容签订《死亡赔偿协议》，按照工伤赔偿标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5万元，家属自愿签署《谅解书》对用工单位及本次事故相关的任何第三方进行谅解。10月17日，补偿款项全部到位，与死者家属善后协商工作完成。善后处理过程中，未继续引发社会舆情。
[bookmark: _Toc216615311][bookmark: _Toc201252246][bookmark: _Toc196151264][bookmark: _Toc202882319]（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急处置无影像资料佐证，无法判断处置情况；120急救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对张某某进行应急抢救，符合应急处置程序及要求。
天涯区应急管理局、市综合执法局天涯分局、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天涯区发展改革委、天涯区供电所等部门，接到事故信息后均按照事故应急处置要求前往事发现场，按各自职责开展相关处置工作，符合应急处置程序及要求。
[bookmark: _Toc202882320][bookmark: _Toc201252247][bookmark: _Toc216615312]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01252248][bookmark: _Toc202882321][bookmark: _Toc216615313][bookmark: OLE_LINK26]（一）直接原因分析
结合事故调查取证及现场勘察等情况，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物的不安全状态：缠绕在通信杆表面的电缆线（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所有，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架设）可能因长期磨损、老化或雨水影响导致绝缘性能下降，实际带电，构成重大触电隐患。
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人员张某某在杆上作业移动身体未及时佩戴安全带、进行双手交替操作时，右臂无意识地触碰了该带电电缆线，导致电流经其身体形成通路，造成触电。
[bookmark: _Toc216615314]（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7]依据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张某某于2025年10月10日17时许，在三亚市天涯区槟榔河路与悦祥路交叉口处通信杆检修作业触电致高坠，当日17时50分许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原因：符合生前触电致高坠死亡。
[bookmark: _Toc216615315]（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因事发现场无监控，未能真实反映事发现场全过程。经综合分析事发现场勘察记录、调查询问笔录、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报告及现场人员证言，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自然灾害导致事故的可能性。
[bookmark: _Toc216615316][bookmark: _Toc27280][bookmark: _Toc202882323][bookmark: _Toc21275][bookmark: _Toc2421]（四）间接原因分析
1．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业单位）：安全管理缺失。未全面辨识电杆风险、未落实验电隔离；现场负责人与监护人未履职；人员培训不足，难辨隐蔽风险。 
2．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电缆线权属单位）：主体责任未落实。无安全管理与隐患排查制度；外包工程失管，未核查合规性、未实质验收；长期放任通信杆违规电缆线隐患未检查整改。
3．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电缆线架设单位）：违法违规且无安全管理。擅自违规架设电缆线，无防护措施；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施工后未维护、未排查电缆线隐患。
[bookmark: _Toc202882330][bookmark: _Toc216615317]四、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天涯区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10”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相关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现场安全管理缺失、隐患排查治理长期失效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16615318][bookmark: _Toc201252252][bookmark: _Toc202882326]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09452145][bookmark: _Toc216615319]（一）有关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0]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引发事故的带电电缆线的所有权和管理单位，其安全生产管理处于空白状态。未建立任何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对委托建设的电缆线安装工程，未履行发包方安全管理职责，未对施工方（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的资质和施工方案进行审查，工程完工后亦未进行实质性安全检查验收；对长期存在的电缆线违规架设于通信杆这一重大安全隐患，从未开展过任何检查，也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导致风险持续存在并最终引发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0]、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footnoteRef:1]、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2]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3]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海南兰兰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自身无任何安全管理制度；作为事故直接隐患的制造者，其行为具有根本的违法性和危险性。在未经通信杆权属单位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违规将电缆线缠绕在通信杆上，且未采取任何防磨损、防老化的基本防护措施；施工完成后也未对已架设的电缆线进行任何检查和维护。其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源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4]、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5]、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footnoteRef:6]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7]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检维修作业的直接实施单位，现场安全管理体系形同虚设。作业前未有效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特别是对电杆上缠绕的第三方线缆），默许作业人员在危险源未隔离情况下冒险登高作业，现场负责人及监护人未履行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8]、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9]、第四十五条[footnoteRef:10]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次要管理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款、第五款[footnoteRef:11]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款、第五款：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bookmark: _Toc209452146][bookmark: _Toc216615320]（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张某某（死者，鸣达公司作业人员）
作业中未严格检查作业环境、未预判触电风险，操作过程中导致自身触电高坠，是事故直接引发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12]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张某某在本次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张某某（鸣达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
作为现场作业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是现场安全生产的关键管理人员。其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作业前未有效组织开展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特别是对缠绕电缆线的验电与隔离），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默许在风险未完全排除情况下登高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13]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4]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黄某某（鸣达公司现场安全监护人）
作为现场安全监护人，其职责是全过程监督作业安全。其未认真履行监护职责，作业前未协助排查现场隐患，作业中未有效监控作业人员与危险源的距离，未能及时预警和制止可能导致触电的不安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15]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次要责任。建议由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陈某某（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电气部部长，受委托负责涉案电缆线工程验收）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Toc201252255]验收时未履行实质审查义务，明知或应知电缆线违规缠绕通信电杆，且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却仍在验收单上签字，放任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程通过验收，为后续触电事故埋下隐患。同时，其未将该隐患上报或督促整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16]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次要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7]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何某某（洁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作为电缆线产权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其名下资产（电缆线）的安全运行管理负有首要责任。其未组织建立本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对发包工程（电缆线架设）的安全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对承包单位（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长期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失察失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18]、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19]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footnoteRef:20]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陈某某（兰兰公司项目负责人）
是违规架设电缆线项目的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其决策并指挥实施了未经协商、违规缠绕、无防护措施的电缆线架设作业，是制造本次事故直接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21]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2]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肖某某（鸣达公司项目经理）
作为鸣达公司剑鱼抢修应急项目的项目经理，未严格落实开展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现场风险辨识；对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履职情况未落到实处；人员安全培训不足，未能有效识别隐蔽带电风险；对第三方权属电缆缠绕电杆的重大隐患未排查、未报告、未处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23]、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24]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5]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执行。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16615321]六、事故的主要教训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7]（一）企业安全管理“重形式、轻实效”，核心制度未落地。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虽有基础安全制度，却未落实风险排查要求；洁运、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未建完整安全管理体系，工程验收、施工仅走过场，导致隐患未提前消除。
（二）各单位风险管控“断链”、隐患排查整治不力：委托方（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未履行监管职责，未核查施工合规性；施工方（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违规架设电缆线，埋下隐患源头；后续作业方（海南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全面排查现场风险，未阻断隐患转化。三方均未有效管控安全风险，导致隐患长期潜伏。
（三）现场安全履职缺失，最后防线失守。作业人员未全面排查电杆周边风险（如陌生电缆线），现场监护人、现场负责人未及时制止违规操作，直接导致隐患转化为事故。
[bookmark: OLE_LINK49]（四）设施违规架设与运维失管，埋下静态隐患。海南兰兰技术有限公司为图便利，违规将电缆线缠绕通信杆且无防护；海南洁运管道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产权方，长期未排查电缆线磨损、老化问题，形成触电风险源头。
[bookmark: _Toc202882335][bookmark: _Toc216615322]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202882336][bookmark: _Toc216615323]（一）强化危险作业“硬核”管控，推行“现场安全确认制”
[bookmark: _Toc202882337]所有高处、动电、动火等危险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升级管控。作业前，工作负责人必须组织全体作业人员，对照“现场安全风险辨识清单”对作业环境内所有设备、线路、附着物进行逐一辨识、验电和状态确认，并经现场所有人员签字。严格实行“能量隔离”和“上锁挂牌”制度，对非作业线路但可能危及安全的设施，必须采取物理隔离或停电措施。现场监护人必须全程、全方位监护，对作业人员动作和风险距离进行实时监控和提醒。
[bookmark: _Toc216615324]（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安全管理体系“补课式”重建
责令事故相关三家公司立即开展安全管理体系的彻底整改。重点包括：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建立并运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现动态管理；严格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日常安全培训考核，确保具备风险意识和实操技能；完善危险作业审批、交底、监护、验收全流程记录。整改必须经第三方评估和监管部门验收，杜绝制度“空转”。
[bookmark: _Toc202882338][bookmark: _Toc216615325]（三）健全相关方安全管理机制，实施“穿透式”统一管理
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将承包、承租单位等所有相关方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必须签订专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职责与责任划分。发包方必须对承包方的资质、人员、施工方案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对施工过程进行定期安全检查，对工程成果进行包含安全内容的专项验收。严禁“以包代管”“只租不管”，对管理缺失导致事故的，依法追究发包方、出租方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216615326]（四）开展行业性隐患排查整治，对历史遗留隐患“清零”
由区发展改革委、电力、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牵头，在全区范围内立即开展为期不少于一个月的通信、电力杆塔及管线设施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整治各类线缆违规交越、搭挂、缠绕、安全距离不足、绝缘防护破损等问题。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产权归属、整改责任和时限，实行挂牌督办、闭环销号。对权属不清、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隐患，由区政府协调或指定单位负责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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